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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台北海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專任教師積極進行產學合作，提升

研究之應用及對產業發展之貢獻，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獎勵要點

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產學合作，係指學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，與政府機關、事業

機關、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合作辦理下列事項之一者： 

(一)各類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：包括專題研究、物質交換、檢測檢驗、技

術服務、諮詢顧問等。 

(二)各類教育、培訓、研習、研討、實習或訓練等相關合作事項。 

三、本要點之獎勵對象為本校專(案)任教師且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： 

(一)以本校名義簽約之產學合作計畫案主持人且已執行完成結案，但執行教

育部專案計畫且領有主持人費不予以獎勵。 

(二)輔導學生完成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。 

四、本要點獎勵之產學合作計畫案件，必須具備下列條件:(一)依本校申請產學合

作計畫審查要點申請執行之計畫。(二)依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完成結案手

續。 

五、符合本要點第二點所稱之產學合作，獎勵方式如下: 

(一)計畫經費玖萬元以上，且貳拾萬元以下者，發給獎勵金壹仟元。 

(二)計畫經費達貳拾萬元者，發給獎勵金貳仟元；每增加伍萬元，加發獎勵金 

壹仟元。 

前項計畫案之經費不含學校配合款，每件計畫案最高獎勵額度以伍仟元為限。 

六、輔導學生完成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，每件發給獎

勵金參仟元。 

七、符合本要點申請對象及條件者，由研發處製作教師獎勵申請名冊，提本校學

合作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核發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相關計畫支應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。 



 


